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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審裁機制

(A) 設立審裁機構

A1. 重點

公眾認為，審裁處根據《條例》為物品評級

時，其裁決必須一致，而審裁處必須有足夠

代表性，以反映社會的標準。

重點問題： 

就現時制度作任何改變都有可能牽動其他方

面，但你會建議如何改善現行的審裁制度，

令審裁處的裁決更為一致，以及使審裁處更

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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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深入討論設立審裁處的事宜

(1) 現時制度

1.1 根據《條例》成立的審裁處具備專有法定權力，

可裁決物品是否屬「淫褻」、「不雅」或「既非淫

褻亦非不雅」。除執法機關外，出版商可按本身

需要在發布物品前向審裁處呈交物品，預先得悉

審裁處對物品的評級裁決，避免觸犯法例。

1.2 審裁處是司法機構的一部分，由一名司法人員擔

任主審裁判官，另加兩名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委

任的公眾人士出任審裁委員。現時，審裁處約有

300名審裁委員。

1.3 審裁處收到物品評級申請後，會以閉門形式進行

初步聆訊，裁決物品的暫定類別。暫定類別的聆

訊由一名主審裁判官加兩名審裁委員負責。若沒

有人對該暫定類別表示不滿並要求覆核，暫定類

別將會確認為物品的最終類別。

1.4 若有人不滿暫定類別，可要求覆核。審裁處會安

排公開的全面聆訊，由先前負責該裁決的主審裁

判官加最少四名先前沒有參與該裁決的審裁委

員進行全面聆訊。

1.5 所有審裁委員都是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委任。所

有通常居於香港、居住期不少於七年，及通曉書

面英文或中文的人士，可向司法機構提出申請，

成為審裁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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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改善範圍

改善審裁處

2.1 由於部分公眾人士認為審裁處應保留為司法機關，

其中一項建議，是改善現行審裁處的運作，尤其增

強審裁處的代表性。可考慮不同的改善方法，例

如：

(a) 每次聆訊從陪審員名單中抽取審裁委員(現時陪審

員名單約有 570 000 人)，或增加審裁委員小組成

員的人數 (如由現時約300名增至500名以上)；

(b) 增加每次聆訊時審裁委員的人數，例如每次暫定類

別聆訊的審裁委員人數由兩名增至四名，全面聆訊

由四名增至六名；

(c) 把某些指定界別人士納入審裁委員小組，以擴大委

員人數，並立法訂明每次聆訊都必須包括來自某些

界別的審裁委員，例如教育、文化、社會福利界等，

但此舉可能引起就哪個界別人士應獲委任的公眾

爭議；

(d) 確保沒有審裁委員被委任超過六年，令審裁處的審

裁委員於適當時間作出更替；以及

(e) 要求審裁處公開暫定類別裁決的理由，以提高公眾

對審裁處評級準則的認識。此舉與審裁處在全面聆

訊的做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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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當審裁處為一物品作出暫定類別裁決或有關覆核時，它是履行行政職能。
這個時候，審裁處沒有法庭的權力。

 

 -  當審裁處收到其他法院或裁判官轉介的民事或刑事個案，要求它裁定有

關物品是否屬淫褻或不雅時，它是履行司法職能，審裁處會以法庭形式進

行裁決，並具有法庭的權力。

參考問題 : 

你會建議如何改善審裁處的代表性？

兩層架構

2.2 另一個可考慮的方法，是分割審裁處的行政和司法

職能1。

2.3 其中一個做法，是成立一個新獨立審裁機構，由20至

30名市民擔任委員，以評定物品的暫定類別。新獨立

審裁機構的委員可由政府從社會上某些有代表性的界

別中委任合適人士組成，例如教育界、社會褔利界、專

業人士、傳播界、文化界、學術界和地區組織等。現行

審裁處將會保留司法機關角色，專注審理暫定類別的

覆核，以及就法院與裁判官轉介的個案作出物品評級

裁決。

2.4 在此兩層架構之下，新的獨立審裁機構所作出的裁決，

可由審裁處作為司法機關進行覆核，此舉可提高物品

評級裁決的透明度。兩個機構之間的角色、職能及權

力亦有清晰的分工。不過，需要面對的問題是如何解決

新審裁機構成員數目有限，未必能充分反映香港社會

的道德禮教標準，以及若新審裁機構的成員並非全職

擔任審裁工作，新審裁機構如何能應付現時的案件量

(每年約70 000多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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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問題 : 

若成立以上所述的新獨立審裁機構，你會如

何確保新審裁機構有限的委員數目能充分反

映香港社會的道德禮教標準，以及應付現時

的案件量？

法庭

2.5 由於部分公眾人士認為由法庭裁判官評定物品的類別

更為適合，因此另一個選擇是廢除審裁處。屆時，法庭

裁判官便須按社會的道德禮教標準裁決物品是否屬淫

褻或不雅。

2.6 參照海外地方的經驗，在一些先進的司法制度下，一般

法院應可為物品作出評級。

2.7 不過，若廢除審裁處，我們主要面對的問題是如何確保

一個裁判官可反映社會的標準。由於法庭並不會提供

評級的行政服務，所以我們亦須考慮出版商將無法在

物品發布前尋求評級裁決，藉此避免觸犯法例，以及會

否令法庭工作量不勝負荷，以致延長輪候處理時間的

問題。

參考問題 : 

你認為廢除審裁處是否恰當？哪個機構較適

合取代審裁處？如何確保新的審裁機構有足

夠代表性，能迎合出版商的需要，而同時能

應付案件量的問題？



B1. 重點

有社會人士認為，公眾應擁有向審裁處呈交

物品以作評級的權利。

重點問題: 

你認為讓更多人可以向審裁處呈交物品以作

評級，這做法是否適當？在開放呈交權利和

避免審裁處工作量不勝負荷這兩方面，你會

如何求取平衡？

(B) 呈交物品以評定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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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深入討論呈交物品以作評級的事宜

(1) 現時制度

1.1 《條例》第13條列明執法部門（例如影視及娛樂事

務管理處（簡稱影視處）、警務處和海關）和律政司

司長均獲授權可呈交物品予審裁處進行評級。出版

商亦可自行呈交物品予審裁處評級，以避免觸犯法

例。現行制度可避免審裁處工作量不勝負荷，而審

裁處亦可於合理時間內作出裁決。

(2) 改善範圍

2.1  我們可考慮讓更多不同界別的人士呈交物品予審裁

處評級，例如教育機構及社會工作機構等。此舉可

提高社會人士參與物品評級過程的機會。我們需要

面對的問題是應容許哪些界別呈交物品予審裁處，

以及如何就此取得共識。

參考問題:

你會如何決定哪些界別可呈交物品予審裁處

評級？有什麼因素需要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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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我們亦可考慮容許公眾在繳付指定費用後，不

受任何限制呈交物品予審裁處評級。此舉可讓

公眾主動把懷疑是淫褻或不雅的物品呈交審裁

處，以作評級。不過我們需處理的問題是如何

避免審裁處工作量不勝負荷；如何處理惡意或

惡作劇性質的個案；以及如何確保開放呈交權

後，申請評級的程序不會被人濫用。

參考問題 : 

你認為有什麼方法，可提高公眾參與評級

過程，而同時不會令審裁處的工作大量增

加，以至不勝負荷？如何確保開放呈交權

後評級的程序不會被人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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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重點

有社會人士認為，執法部門必須在檢控前，

先把物品呈交審裁處評級。

重點問題: 

應否規定執法部門在檢控前，先把物品呈交

審裁處評級？怎樣才可以達到上述目的，而

不會減低執法部門的靈活性和不會削弱執法

的效率？

(C) 強制在作出檢控前進行評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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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深入討論強制在作出檢控前評定類別的事宜

(1) 現時制度

1.1 現時《條例》沒有強制規定執法部門必須在進行

檢控前，先把有關物品呈交審裁處評級。執法部門

可按個別情況選擇「先檢控」或「先評級」。

1.2 現行做法讓執法部門擁有較大的彈性。由於一些

較為簡單直接的個案可能涉及大量物品(例如在一

間影視店內，可能藏有數以千計的色情數碼光碟)，

採用現行先檢控的做法，可提高效率。

(2) 改善範圍

2.1 若維持現行的做法，即由執法部門自行判斷「先檢

控」或「先評級」，則我們可考慮制定清晰指引，訂

明當執法部門遇到難以界定類別的個案時，必須

先呈交審裁處評級。

2.2 另一個做法，是強制規定執法部門在進行檢控前

必須先呈交物品予審裁處評級，優點是可避免執

法部門在呈交物品予審裁處評級前自行作出判

斷。不過，這個做法的主要問題是如何確保執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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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的效率不會削弱，尤其是針對需要迅速採取行動

的個案，因為執法部門不能在宣佈有關物品的評級

前採取任何執法行動。另一個需要處理的問題是

如果所有個案都需「先評級、後檢控」，審裁處又

如何應付激增的工作量。

參考問題 : 

你認為強制規定執法部門必須在進行檢控

前，先把有關物品呈交審裁處評級的做法是

否可行？如何在有效執法和避免錯誤進行檢

控之間求取平衡？審裁處工作量大增的問題

又如何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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